
重视医事立法正确调整医患关系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9_87_8D_

E8_A7_86_E5_8C_BB_E4_c122_483714.htm ?????? 当前我国尚没

有一部完整的医事法，部分医疗行为没有法律规范，医患矛

盾较突出，当医患之间发生纠纷后缺少判断正误的的依据。

因此笔者认为建立一部完整医事法是非常必要的。观点如下

：??一、医事领域中法律规范不完善。?? 笔者曾遇到这样几个

案例：?? 案例1，一起交通事故，警察呼叫急救车，急救车医

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检查伤者，初步诊断为“腰椎骨折”。

根据伤者病情急救车在35分钟内将其送到市内有名的骨科专

科医院(三级)，伤者最终死亡。?? 伤者家属将急救车告上法庭

，认为急救车不应将伤者送到专科医院，而应送到附近的二

级医院。送到专科医院(三级)耽误时间，要求急救车赔偿。

急救车医护人员认为，当时伤者神志清楚，没有失血性休克

表现，仅表现腰椎骨折，附近二级医院骨科技术力量不是很

强，在现场征得警察和伤者的同意，将伤者送到骨科专科医

院没有错误，对伤者有益。如就近送到二级医院，二级医院

还需将伤者转送三级医院，家属是否仍要追究我们为什么不

将伤者直接送到骨科专科医院的过错呢??? 案例2，一位患者

到XX医院做隆鼻手术，手术成功，患者不满意，认为没有达

到自己希望的美丽，将医院告上法庭，法官认为因为手术未

达患者满意故判决医院退还手术费。?? 通过上述二个案例，

不由让我们想到，到目前为止，在医事领域中尚还有许多法

律法规不完善的地方，例如下面存在的问题：?? 1、没有院前

急救规范标准：急救车应在接到呼救后多长时间出车、现场



患者病情达到什么程度和标准，应当转送什么级医院；急救

现场抢救治疗的内容和范围；急救车送达医院后如何履行交

接手续、如何进行急救记录。?? 2、没有医学美容和整形手术

手术成功和操作规范的标准，每一个人的审美观及体质都有

不同，应当以什么作为手术和整形医学美容成功的标准呢?如

果仅以某个人的审美作为手术成功的标准，那么每一个手术

都会不成功。?? 3、没有临床科研、教学、试用药品等等操作

规范和法律保障，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都是医学发展中必不

可少的途径，没有科研就没有新的技术开创，没有教学，医

学人才后继无人的问题会影响到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

会影响到人民大众的健康。但是临床科研试用药品工作的开

展是具有较大的探索和风险性及伤害性的，而教学工作又涉

及到患者隐私权和同意权，没有法律的规范和保障。医务人

员今后为保护自己而不愿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势必带来医

学技术的停止不前。?? 4、预防接种，防疫中的问题。 国家推

进的预防、防疫工作，在强制性全民预防接种中，被接种人

发生身体损伤，如何处理?谁来承担赔偿责任，群体性心因性

的接种反应，应由谁来组织治疗，费用由谁承担，都缺乏法

律规范。?? 5、欠费患者的治疗问题，我国大部分的医院都是

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国家补偿很少，甚至没有。每个医院

每年平均有几十万元到100万元的患者欠费，对这类患者应当

采用何种治疗方案，法律没有规定。医院不积极治疗可能导

致患者的死亡或加重病情，积极治疗医院无力支付昂贵的医

药费，只能侵占其他患者的医药费用。例如急性肾功能衰竭

患者，停止血液透析可能死亡，不停止透析一年费用几十万

元，医院无力承担。医院面临选择治与不治的困惑，患者不



交费也不出院，医患关系应如何处理??? 6、患者已达到出院

标准，拒不出院，虽然公安部和卫生部曾联合发文视为扰乱

医院正常诊疗秩序，但没有详细规定在执行中如何操作。 医

院不是一个养老机构，有些患者家属因家中无人照顾老人或

卧床患者将患者，留滞在医院，或因有医疗纠纷也将患者留

滞在医院，拒不出院，在我国住院床位与患者不成正比的今

天，这种现象影响到其他患者的就医和医院正常诊疗秩序。

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经诉讼到法院一审、二审需要一

年时间，法院判决后也难以执行。法律面对这种情况显得苍

白无力。?? 7、患者家属因医疗纠纷众多人围困医院、围困院

长、殴打医务人员、停尸医院等等。影响医院正常诊疗，虽

然也有卫生部和公安部的联合发文，但是达到什么程度，就

视为违反扰乱医院诊疗，应给予什么程度的处理规定的也不

十分明确。??二、推进医事立法，规范医患行为。 1、应当有

一部独立的医事法。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完整的医事法律，

调整和规范医事领域中的医患行为。有一部分法学家们认为

医事领域中的行为属民事法律调整范畴，没有必要单独立法

，只需在民事法律中加入一个章节即可。有一部分法学家认

为，不需要制定医事法，只需制订医疗损害赔偿法即可。笔

者认为，医疗行为虽然属于民事法律调整范围，但是它的专

业性太强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用民法通则调整太原则和模

糊，法官因不具备医学的知识，在审判实践中很难操作，有

时往往很难体现公平和公正。而单立一部医疗损害赔偿法不

能解决现存医患关系的问题。医疗损害赔偿的前提是确定医

疗机构的责任，没有医疗行为的法律规范又如何区分对与错

呢?是非的标准是什么呢?再者医患关系中，不仅仅只是存在



医疗机构的损害赔偿、调整医疗机构的行为，同样还应当有

法律规范患者的行为，才能保证医疗行为中正常诊疗秩序和

正常的医患关系，确保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的正常发展，真正

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 因此，应当有一部独立

的医事法，对医患关系中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确立医

患双方的权利义务，设立医疗行为的规范标准，医疗损害的

赔偿项目和标准，破坏正常医疗诊疗秩序和影响正常医疗行

为运行行为的具体处罚项目和标准，确切保障医学科学技术

发展和教学工作开展的法律地位。?? 2、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应当尽快出台医疗行为中的各项规范标准。?ヒ搅菩形?中的

各项诊疗操作规范，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履

行职责的行为标准，是实现医疗安全的保证。卫生部已委托

中华医学会众多专家对各项疾病的诊疗操作常规进行制订，

但在院前急救、整形、医学美容、预防接种等等部分内容尚

还没有标准和规范，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在这些部分

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当前的局面是医疗机构、医务人

员工作为难，不知应如何操作。患者不满意，无法区分对错

。法官感到困惑不知如何判断正误，很难体现公正。还有一

些不法分子利用法律不健全而钻营捞钱，诸如此类已严重影

响了社会的安定。因此应当加快制定涉及医事领域中各项行

为的规范。一整套成熟的医疗行为规范标准是促进医事法建

立的基础，同时也是确保人民大众的身体健康，维护医患双

方合法权益的保证。是落实“三个代表”最迫切、最具体的

体现。?? 3、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心医事立法，行业协会更应

发挥作用。 医事法的建立，不仅仅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

事情，它是关系到全社会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没有法律的



规范，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医疗行为，就不能确保卫生事业的

正常发展，也不能确保人民大众的健康，生老病死是人类发

展的规律，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医疗诊疗技术。因此医事立法

与每一个人相关，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行

业协会，更应发挥协会的职能。积极帮助政府行政部门，开

展研讨、调查协助制订相关的规范，促进医事立法。?? 4、充

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正确引导医患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 

通过多方面的宣传使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医学发展和各项诊疗

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度，及其疾病转归的不可预见性，以科

学的态度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与文明仍处在低

水平的现实基础，不应把医疗服务与商品消费完全等同的看

待。?? 5、医事法的建立还需要许多配套的措施加以支持和补

充。 如：医疗保险、行政法规和已经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规章及相关法规、医师法等等，如此全方位的互相补充

，才能逐步完善逐步提高。??三、培养医事法律的专门人才?? 

过去各大学校的法律课程，涉及医事法律很少，专门的卫生

法律专业几乎没有。近几年有一些大学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

问题，也开始建立卫生法律学科，培养医学、法律人才。随

着我国医事法律的建立健全，逐渐形成一个卫生法律专业学

科，相应的也应当有一批医事法律的研究者、法学者和律师

队伍人才，进行课题研究，促进我国卫生法律的发展与国际

接轨，使医患关系走向一个法制的轨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